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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0� � � �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14-099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

股

5%

以上股东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舜元投资

"

）

的通

知

，

舜元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

数

4.89%

）

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质押期

限为

730

天

，

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回购交易日为

2016

年

11

月

9

日

，

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

续时为止

。

截止公告日

，

舜元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86,227,98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6%

；

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80,000,000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80%

。

特此公告

。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620� � � � �证券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4-090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新华

联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华联控股

”）

的函告

，

新华联控股将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进行质押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

续

，

具体情况如下

：

质押日期 质押期限 质押机构 质押股数

（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登记日至新华联控股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止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６％

截至本公告日

，

新华联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０５４

，

３３７

，

６０８

股

，

均为无限售

流通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５．９８％

，

其已累积质押总额为

７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４５．７５％

。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1日

证券代码：000599� � � �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14-060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1

月

25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方式召开

，

应参会董事

9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9

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柴永森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形成如下决

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0

票回避

同意选举毛庆文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0

票回避

公司原副总经理赵军赤先生和邴良光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及其他任何职务

。

鉴于此

，

同意聘任王建韩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任

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截止本公告日

，

赵军赤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邴良光先生持有

747

股本公司

股份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规定

，

邴良光先生持有本公司

747

股股份将

在其离任后的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公司董事会对赵军赤先生和邴良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

忠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2 日

附

：

王建韩先生简历

王建韩先生

，

1976

年

8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大专学历

，

历任青岛双星轮胎工业

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

综合办主任

、

副厂长

、

厂长

，

双星东风轮胎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

、

党委书记

、

总经理

。

王建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与其他董事之间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

证券代码:000928� �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2014-65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陆鹏程召集和主持

，

应

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名

，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名

，

其中

１

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

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公司机构设置的议案

》

同意公司对组织机构做出相应调整

，

将公司原综合管理部拆分为综合管理部和人力

资源部

，

将公司原资产财务部拆分为资产财务部和投资融资部

。

表决结果

：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为最大限度的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根据现行法律

、

法规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

》

的相关规定

，

同意公司使用

５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不超

过

６

个月

，

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

表决结果

：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0928� � � �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2014-66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部归还募集资金及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钢国际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现就全部归还募集资金及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本次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６５９

号

《

关于审核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中钢集团吉

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获准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总数不超过

１３３

，

０６８

，

１８１

股

。

本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１２９

，

９６６

，

７０２

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９．０１

元

，

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７０

，

９９９

，

９８５．０２

元

，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５

，

５３８

，

９６６．２５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３５

，

４６１

，

０１８．７７

元

。

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全部到

位

，

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出具中天运

〔

２０１４

〕

验字

９００３８

号

《

验资报告

》。

二

、

募集资金投向承诺情况

受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钢铁行业情况的影响

，

公司已根据具体实施情况调整

《

中钢

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

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安排

，

具体情况请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公告的

《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５９

），

调整

后的投资进度及具体用途如下

：

序号 募投项目

项目总金额

（

亿元

）

募集资金

＠

投入金

额

（

亿元

）

计划完成

＠

时间

一 开展工程总承包项目

１

霍邱铁矿深加工煤气余热发电

ＥＰＣ

总承包项目

１０．５５ ３．６７ ２０１６

年

２

霍邱铁矿深加工项目空分工程

ＢＯＴ

项目

３．６０ ３．６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霍邱铁矿深加工项目干熄焦及发电

ＥＰＣ

总承包项目

１．７６ ０．５４ ２０１５

年

４

霍邱燃气设施工程

ＰＣ

总承包项目

２．２５ ０．６８ ２０１５

年

５

霍邱综合管网设施工程

ＥＰＣ

总承包项目

４．０６ １．２２ ２０１６

年

小计

２２．２２ ９．７１

二 信息化建设项目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６

年

合计

２４．２２ １１．７１

三

、

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金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公告的

《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５７

）

及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６０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将上述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独立财务顾问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及指定的业务主办人

。

四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由于公司已调整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安排

，

同时

，

近期公司

较多项目进入执行及付款高峰期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实现

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前提下

，

根据现行法律

、

法规及公

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使用

５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

本次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

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届满公司将该部分

暂时用于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并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

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五

、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

、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

因

、

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止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７６１

，

８８４

，

８８５．４７

元

（

含募集资金

专户利息收入

）。

近期公司较多项目进入执行及付款高峰期

，

考虑到公司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投资进度

，

公司如使用

５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按现行同期贷款利率

（

１２

个月以内为

６．６％

）

测算

，

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１６５０

万元

。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生产流动

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保证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

公司承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

，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

产经营使用

，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

；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

，

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

，

公司将随时利用

自有资金及时归还

，

以确保项目进展

。

六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１

、

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是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前提下提出的

，

可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

保证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

本次提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金额的

５０％

，

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

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３

、

本次提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合法

、

有效

，

符合

《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有关规定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

５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前提下

，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

集资金金额的

５０％

，

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

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可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按现行同期贷款利率测算

，

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

约

１６５０

万元

）。

公司监事会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５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本次使

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届满

，

公司将该部分暂时用于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并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

，

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

，

公司要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

时归还

，

以确保项目进展

。

七

、

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意见

瑞银证券认为

：

中钢国际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

，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

且并未违反其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

用计划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中钢国际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计划不超过

６

个月

。

中钢国际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上述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均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等相关规定

。

瑞银证券同意中钢国际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２

、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３

、

监事会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书面意见

。

４

、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

５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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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常军召集和主持

，

应出席会议的

监事

３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

审议通过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为最大限度的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根据现行法律

、

法规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

》

的相关规定

，

同意公司使用

５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不超

过

６

个月

，

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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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公司董事会共有董事

１２

人

，

全部出席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通知

、

出席及表决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王东升先生主持

。

一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

一

）

关于收购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已由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核查并出具了关联交易事项

的核查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北

京京东方显示技术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及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

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

本议案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关联董事宋杰先生回避表

决本议案

，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１１

票

。

表决结果

：

１１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二

）

关于参股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深圳云英

谷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２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

３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

意见

。

特此公告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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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

、

根据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京东方

”）

战略发展目标

，

在

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

，

公司拟收购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

（

以下简称

“

经开

总公司

”）

及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亦庄国际

”）

所持北京京东方显示技

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京东方显示

”）

合计

０．９９１％

股权

（

其中

，

经开总公司持有

０．０２９％

，

亦

庄国际持有

０．９６２％

）。

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京东方显示

１００％

股权

。

由于经开总公司

、

亦

庄国际均为公司股东

，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持股

５％

以上的情形

，

公司本次收购京东方显

示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收购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宋杰先生回避

表决本议案

。

３

、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

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

４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

经开总公司

公司名称

：

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

公司住所

：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白文

注册资本

：

１

，

６１２

，

４７６

万元

公司类型

：

全民所有制

主要股东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

组织实施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投资

、

开发

、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

销售

副食品

、

其他食品

、

百货

、

五金交电

、

民用建材

、

制冷空调设备

、

工艺美术品

、

通讯器材

（

无线电

发射设备除外

）、

电子产品

；

技术

、

工程

、

信息咨询服务

；

电子计算机软硬件

、

电讯电子产品的

开发

、

制计

、

制作国内和外商来华广告

；

代理自制广告

；

无线电寻呼服务

；

负责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内热力工程审查

、

建设

、

报装

、

供热

、

供汽

、

供冷

、

维护

；

提供仓储

、

园林绿化

、

房屋出租

、

物业管理

、

公共保洁

、

电器维修

、

管道疏通服务

；

室内外装饰

、

装修服务

；

服装制造

；

住宿

；

洗染

服务

；

房地产经纪

；

零售卷烟

、

雪茄烟

（

限分公司经营

）；

制售中餐

、

西餐

（

含冷荤凉菜

、

含沙

拉

）、

销售酒

、

饮料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

经开总公司设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

为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开发主体

。

经开总公司为公司股东

，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持股

５％

以上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

方

。

经开总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年度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５７１，９３７．３４ ２３３，７９９．１３

利润总额

７８，５７３．０９ －５４，３６２．１９

净利润

４１，１４９．３９ －５６，３８１．４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３，６７９．５９ ２６７，７５１．３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５，５９０，６４４．４３ ６，３６４，３１２．２７

总负债

３，７５２，７７３．１７ ４，５０８，１２８．７１

净资产

１，８３７，８７１．２６ １，８５６，１８３．５６

应收账款总额

１５４，３５５．０２ １４２，８６５．４７

注

：

２０１３

年数据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数据未经审计

。

２

、

亦庄国际

公司名称

：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２

号

５６

幢

法定代表人

：

芦永忠

注册资本

：

８１１

，

５０２．９８

万元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自有办公用房出租

。

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

亦庄国际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６

日

，

是亦庄开发区工

委

、

管委会推动亦庄发展的国有投融资平台

。

亦庄国际为公司股东

，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持股

５％

以上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方

。

亦庄国际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年度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９，４７１．８４ １１，６９０．３２

利润总额

２５，８３８．２７ －４，６２６．９８

净利润

２３，７４９．５３ －４，５４３．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６７８．９８ ２９，４５６．８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１，０４０，００５．３１ １，０８１，０５３．５３

总负债

２０７，４１０．２２ １９１，９２４．４２

净资产

８３２，５９５．０９ ８８９，１２９．１０

应收账款总额

３，２６６．６６ ３，１６６．７８

注

：

２０１３

年数据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一路

１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东升

注册资本

：

１

，

７３７

，

７１９．９３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

彩色滤光片玻璃基板

、

阵列玻璃基板

、

液晶显

示器及零配件

、

液晶电视及零配件

、

公共信息显示终端及配套设备

、

背光源

；

技术开发

、

技术

服务

、

技术转让

；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用彩色滤光片

、

薄膜晶

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用部件

、

材料

、

液晶显示器及零配件

、

液晶电视及零配件

、

公共信息显示终

端及配套设备

、

背光源的研发

；

销售液晶显示器及零配件

、

液晶电视及零配件

、

电子产品

、

公

共信息显示终端及配套设备

、

背光源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股权结构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京东方显示

９９．００９％

股权

；

经开总公司持

有京东方显示

０．０２９％

股权

；

亦庄国际持有京东方显示

０．９６２％

股权

。

京东方显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９

月

营业收入

１，２７６，１０９ １，０８８，３５５

利润总额

７８，０１９ ９８，１１９

净利润

７１，５５５ ８４，６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４，３１１ １５６，２７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３，０５１，０３１ ２，９８５，３２５

总负债

１，２８６，３４４ １，１３６，０１５

净资产

１，７６４，６８７ １，８４９，３１０

注

：

２０１３

年数据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数据未经审计

。

四

、

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科之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京东方显示评估情况

（

评估基准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京东方显示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

，

８２３

，

５４７．５８

万元

。

由此

，

经开总公司所持京东

方显示

０．０２９％

股权对应净资产值为

５２８．８３

万元

，

亦庄国际所持京东方显示

０．９６２％

股权对

应净资产值为

１７

，

５４２．５３

万元

。

本次交易采取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

。

交易对价参照上述评估值

，

即

：

经

开总公司所持股权对价为

５２８．８３

万元

、

亦庄国际所持股权对价为

１７

，

５４２．５３

万元

。

交易完成

后

，

京东方显示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

五

、

交易前后的股权对比

公司收购京东方显示股权后

，

京东方显示注册资本金额不变

，

股东及股权结构发生相应

变更

。

收购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为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人民币

）

持股比例

转让前 转让后 转让前 转让后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２０，５００ １，７３７，７１９．９３ ９９．００９％ １００％

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

５００ ０ ０．０２９％ ０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６，７１９．９３ ０ ０．９６２％ ０

六

、

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京东方显示为公司

８．５

代线运营平台

，

自

２０１２

年满产以来

，

产线运营良好

，

为公司经营

业绩作出积极贡献

，

随着京东方显示中小尺寸产品结构调整完成

，

京东方显示目前在产产品

已覆盖平板电脑

、

笔记本电脑

、

电脑显示器

、

电视等各尺寸显示器件

，

市场广阔

；

公司拟收购

上述股权

，

将减少少数股东权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

对公司未来整体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

七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

，

公司本年度尚未与该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

八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在董事会审议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

见

：

该项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

该等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

，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

的情形

。

交易的必要性

、

定价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

，

我们同意

《

关于收购北京京东

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九

、

董事会意见

１

、

同意公司以不高于

１７

，

５４２．５３

万元收购亦庄国际所持京东方显示

０．９６２％

股权

，

以不

高于

５２８．８３

万元收购经开总公司所持京东方显示

０．０２９％

股权

。

２

、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十

、

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

，

中信建投认为

：

（

一

）

本次关联交易的资产经评估后在公开市场挂牌转让

，

交易资产定价方式公平

、

合

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

二

）

京东方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

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中信建投对京东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

十一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２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

３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

意见

。

特此公告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2月 1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 � �公告编号:2014-067

证券代码:2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 B� � � �公告编号:2014-067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１

、

根据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战略发展需要

，

在经过充分调

研和论证的基础上

，

公司拟通过增资和收购的方式参股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云英谷

”）。

其中

，

通过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获得云英谷

２５％

股权及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收购上海乾

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所持云英谷

５％

股权

；

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云英谷

３０％

股

权

。

２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参股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

的议案

》。

该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乾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沪南路

３３７１

号

３０１

室

６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林飞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１５３５００４

主营业务

：

投资管理及咨询

主要股东

：

林飞

（

自然人

）、

薛文祥

（

自然人

）、

薛林阳

（

自然人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

８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

１

栋

２Ｂ２

—

１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薛文祥

注册资本

：

１

，

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外资比例低于

２５％

）

主营业务

：

显示器件算法排布

、

算法

ＩＣ

研发

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顾晶

２４．８％

王天龙

４．４％

北京嘉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６．８％

上海乾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４％

Ｖｅｒｔｅｘ Ａｓｉａ Ｆｕｎｄ Ｐｔｅ． Ｌｔｄ． ９．２２３８％

Ｗｈｉｔｅ Ｃｌｏｕ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Ｈ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２２３８％

Ｅｎｓｐｉ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５５２４％

合计

１００％

注

：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云英谷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５

月

营业收入

２９，７５９．４４ ２，８４２，０３９．７６

利润总额

－１１，７４６，７３３．０４ －４，１３４，０１５．５３

净利润

－１１，７４６，７３３．０４ －４，１３４，０１５．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３７８，２７３．６３ －１２，８９７，６０７．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５，２３７，２４７．９１ １１，３６７，３６２．５５

总负债

－７１５，４７３．５０ －４５３，６４０．８３

净资产

１５，９５２，７２１．４１ １１，８２１，００３．３８

四

、

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为云英谷

３０％

股权

。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６５２

号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云英谷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２９７．７１

万元

，

其

中

，

增资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５

，

０７４．４３

万元

，

收购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１

，

０１４．８９

万元

。

本次增资及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

五

、

交易后各方持股比例

公司参股云英谷后

，

云英谷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１６

，

６６６

，

６６６

元

，

股东及股权结构发生相

应变更

。

参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元

）

持股比例

增资前 增资后 增资前 增资后

顾晶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２４．８％ １８．６％

王天龙

５５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 ４．４％ ３．３％

北京嘉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３５０，０００ ３，３５０，０００ ２６．８％ ２０．１％

上海乾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６，６６６．６７ ２４％ １３％

Ｖｅｒｔｅｘ Ａｓｉａ Ｆｕｎｄ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１５２，９７５ １，１５２，９７５ ９．２２３８％ ６．９１７８％

Ｗｈｉｔｅ Ｃｌｏｕ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ＨＫ）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１５２，９７５ １，１５２，９７５ ９．２２３８％ ６．９１７８％

Ｅｎｓｐｉ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９４，０５０ １９４，０５０ １．５５２４％ １．１６４４％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４，９９９，９９９．３３ ０ ３０％

合计

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６６６，６６６ １００％ １００％

六

、

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目前

，

高分辨率移动显示产品已成为市场发展主流

，

高分辨率引起的工艺复杂度提升

、

产品良率下降是显示器件厂商遇到的主要问题

。

云英谷算法技术可以在不提高工艺复杂度

的前提下提升显示效果

，

保证产品良率

，

有助于公司提升技术价值及产品竞争力

。

云英谷算

法技术在

ＡＭ－ＯＬＥＤ

产品应用方面具有良好的前瞻性

，

可以为公司发展新一代显示产品提

供有力技术支持

，

参股云英谷可以进一步促进云英谷技术提升

，

加强云英谷研发对公司技术

规划的匹配性

。

云英谷技术团队具有优秀的软件及

ＩＣ

设计能力

，

参股云英谷可以为公司延伸上游产

业

、

培养相关人才提供平台和契机

。

采用参股云英谷的投资模式既可以保证公司与云英谷技术合作的深化

，

又保持云英谷

运营的相对独立

，

对双方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

七

、

董事会意见

１

、

同意公司使用

６

，

０００

万元以前述方案参股云英谷

；

２

、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八

、

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2月 1日

证券代码:600346� � �证券简称:大橡塑 编号:临 2014—061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电话和

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

章程

》

有关规定

，

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经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等议案

，

拟由公

司及香港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福建省卓越鸿昌建材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卓越鸿昌

”）

１００％

股权

。

同时

，

公司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市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大连国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

“

国创

投资

”）

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同日

，

公司与卓越鸿

昌全体股东

（

以下简称

“

交易对方

”）

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

》，

与泉州鸿昌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

业绩补偿协议

》，

与国创投资签署

了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相关事项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披露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

（

大国资改组

【

２０１４

】

１３３

号

）《

关于并购福建省卓越鸿昌建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意见的通知

》，

认

为

“

并购卓越鸿昌项目与大连市国有产业布局的关联度不完全相符

，

原则上不同意该资

产重组项目

”。

鉴于此

，

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因未满足

“

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等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本

次交易

”

这一生效条件自动终止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

并承诺在投资者说

明会结果公告刊登后的

６

个月内

，

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关联董事王茂凯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

第九号 上市

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

（

试行

）》

要求

，

公司对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了

说明

，

具体说明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关联董事王茂凯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签署

＜

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

的议案

》。

经公司与国创投资充分协商

，

双方决定终止

《

股份认购协议

》

约定的认购股份事宜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签订了

《

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

关联董事王茂凯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

特此公告

。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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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等议案

，

拟由公司及香港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方式购买福建省卓越鸿昌建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卓越鸿昌

”）

１００％

股

权

；

同时

，

公司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大连国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

“

国创投资

”）

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同日

，

公司与卓越鸿昌全体股东

（

以下简称

“

交易对方

”）

签署了

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与泉州鸿昌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附

生效条件的

《

业绩补偿协议

》，

与国创投资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相关事

项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对外披露

。

二

、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

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

《

关于并购福

建省卓越鸿昌建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意见的通知

》（

大国资改组

【

２０１４

】

１３３

号

），

认

为

“

并购卓越鸿昌项目与大连市国有产业布局的关联度不完全相符

，

原则上不同意该资

产重组项目

”。

鉴于此

，

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因未满足

“

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等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本

次交易

”

这一生效条件自动终止

。

三

、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议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终止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

和

《

关于签署

＜

股份认购

协议终止协议

＞

的议案

》。

四

、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和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关于公司董事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因未满足

“

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等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本次交易

”

这一生效条件自动终止

。

董事会履

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

独立董事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过核查

，

为本次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

认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原因符合本独立财

务顾问从交易双方了解到的客观事实

，

终止程序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工作备忘录

———

第九号 上市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

（

试行

）》

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

五

、

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

：

公司将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后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

，

召开投资者说明

会

，

并且公司在投资者说明会结果公告刊登后的

６

个月内

，

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六

、

其他事项

根据大连市国资委下发的

《

通知

》，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生效条件未能满足

，

故该协议自动终止

。

公司未能与交易对

方协商一致签署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终止协议

》。

经公司与国创投资协

商一致

，

双方于

１１

月

２８

日签订了

《

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

因此终止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不构成违约事项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

公司股票将在刊登投资者说明会召

开情况后复牌

。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

，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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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ｅ

互动

”

网络平台

，

网址为

：

ｈｔｔｐ

：

／ ／ ｓｎｓ．

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３．

会议召开方式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ｅ

互动

”

网络平台的

“

上证

ｅ

访谈

”

栏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等相关事项

，

拟由公司及香港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福建省卓越鸿昌建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卓越鸿昌

”）

１００％

股权并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

定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

说明终

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

，

届时针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

，

公司将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

二

、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

、

地点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ｅ

互动

”

网络平台

，

网址为

：

ｈｔｔｐ

：

／ ／ ｓｎｓ．

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３．

会议召开方式

：

网络互动

三

、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

、

主管资本运营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独立财务顾问的代表

。

四

、

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ｅ

互动

”

网络平台

（

网址

为

：

ｈｔｔｐ

：

／ ／ ｓｎｓ．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向公司进行提问

，

公司会在公开披露信息范围内积极与投资

者进行交流沟通

。

公司欢迎投资者通过传真

、

电话

、

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提前提

供给公司

，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

五

、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电话

：

０４１１－８６６４１３７８

传真

：

０４１１－３９０７０２３０

邮箱

：

ｚｑｃ＠ｄｌｒｐｍ．ｃｏｍ

联系人

：

李静

、

林慧

六

、

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

公司将通过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告本次说明会的主要情况和内容并复牌

。

特此公告

。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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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一

、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

一

）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

（

二

）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８０９

号文核准

，

公司向控股股东大连

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连国投集团

”）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

Ａ

股

）

股票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

三

）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

（

四

）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二

、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１８１

号文核准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４９

，

３４２

，

１０５

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６．０８

元

，

共计募集资金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４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１２

，

５４９

，

３４２．１１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８７

，

４５０

，

６５６．２９

元

。

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进

行了验证

，

并出具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４

】

００００６５

号验资报告

。

此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如下

：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

（

股

）

限售期 预计上市时间

１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２

上海正海国鑫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４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２４２，１０５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合计

４９，３４２，１０５ －－ －－

此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

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总股本为

２９０

，

３４２

，

１０５

股

。

三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向大连国投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大连国投集团承诺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转让

。

限售期内

，

大连国投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四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

五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

１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

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

３

、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４

、

本保荐机构对大橡塑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

六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

单位

：

万股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剩余限售股数量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０．６８％ ０

七

、

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本次变动股份数 本次上市后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０，３４２，１０５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３４２，１０５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０００，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９０，３４２，１０５ ０ ２９０，３４２，１０５

八

、

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1 日


